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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1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８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科士达新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士达新能源”）近日收到由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

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ＧＲ２０１２４４２００２１１

发证时间：二

○

一二年九月十日

有效期：三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 科士达新能源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

证通过后三年内（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此次科士达新能源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不影响公司已公告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

告》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４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

陈玉忠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陈玉忠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５５０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１８．１０％

）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其融资提供担保。上述质押情况公

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布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现上述股权已解除质押，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目前，陈玉忠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５９２０．４２８７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２．３９％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陈玉忠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７０５０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

３０３８５．６０

万股的

２３．２％

。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１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３－０１９

号公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实施完毕。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３－０２０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完成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变更

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由变更前的

１７０２０

万元增至

３４０４０

万

元，其余登记事项未变。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１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科学

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

《关于保利民爆济南科技有限公司等

３２２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

知》（鲁科高字［

２０１３

］

３３

号），本公司已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证书编号：

ＧＦ２０１２３７００００７９

），资格有效期为三年。

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的有关规定，公司在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效期内（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已按

１５％

的

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因此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

１

万元–

５００

万元 亏损

：

７６５．３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由公司财务部门预测，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公司业绩扭亏为盈原因： 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持续稳定增

长；同时，公司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通过预算管控费用支出，有效节约资源，

降低成本。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０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５５００

万元–

７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４６２３．２３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业绩出现预亏的原因主要是：

１．

受市场形势影响，公司子公司出现不同程度销售业绩下滑；

２．

公司去年新收购企业并表后，公司营业成本有所上涨；

３．

由于公司房屋租金、折旧和保险费用增加，导致公司销售费用有所增

长；

４．

由于发行公司债券，公司财务费用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数据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得出， 实际业绩情况将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０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６７．６６％～９８．３８％

盈利

：

６１８．４０

万元

盈利

：

10

万元

～2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部分合同的用户未及时确定产品的详细技术条件，导致这部分合同

无法按期生产和发货，故本期收入同比去年大幅减少。

四、其他情况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２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２

证券简称：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０ ％

—

３０ ％

亏损

：

１

，

１５４．９９

万元

亏损

：

808.49

万元

-1,154.99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没有经过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由于公司经营存在季节性特征，一季度主营业务仍为金融电子产品及

金融外包服务，收入占全年收入比重较小，而为保证全年的业绩增长，一季度

加大市场推广及费用投入力度，收入相应延后，由此导致亏损。

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经营管理工作会议确定的“聚焦资源、重点突破，

成本管控制、有效经营”的经营指导思想，公司一季度公司经营正常，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符合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为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３

年度一季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

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０％ － ２０％

盈利

：

７２０．９４

万元

盈利

：

720.94

万元

-865.13

万元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经营状况稳定，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产能逐

步释放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

司将在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１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重庆润江环保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润江”） 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签订总价为

１

，

５５０

万元 《设备买卖合

同》。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重庆润江以本公司延期交货及设备故障致使停机造成损失为由提起诉

讼，诉讼请求金额为

３

，

８７７

万元。公司与重庆润江买卖合同纠纷案，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９

时

３０

分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关于本诉讼事项的公告及进展公

告详细情况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本公司公告）

二、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日前，本公司在准备应诉材料过程中进一步核实了与重庆润江签订《设备买卖合同》

的执行情况，其合同项下的设备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正式运行；重庆润江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共计付款

１

，

４２７．５０

万元，尚欠货款

１２２．５０

万元（含质保金

７７．５０

万元）经本公司多次催收至

今拒不履行合同支付余款。为此，本公司以逾期付款为由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

了民事反诉状，反诉重庆润江支付逾期货款及违约金合计

１４３．８１

万元。 本公司反诉请求：

１

）请求判令被反诉人重庆润江立即支付货款

１２２．５０

万元；

２

）请求判令被反诉人重庆润江

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２１．３１

万元；

３

）本案诉讼费由被反诉人重庆润江承担。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本公司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交纳通知书》，通知明

确此案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并要求本公司在七日内缴纳诉讼费，否则按自动

撤诉处理。同日，本公司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支付了上述诉讼费，对应案号：

２０１３

渝

一中法民初字

３２５

号。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诉讼事项公告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尚未进入审理阶段，无法准确预计诉讼结果。 在此，公司董事会提醒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事反诉状；

２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诉讼费交纳通知书。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３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５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杏北路

３０

号公司

３

号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吴志良先生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１

，

５０６

，

３００

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

２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６．７４８３％

。 其中现场会议的股东有

２５

人（其中

２

名股东授权委托其它股东出席），代表股份

１４１

，

３７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２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６．６８４０％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６

，

３０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

２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０．０６４３％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

董事吴子文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郑育青因公出差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３．

董事长吴子文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主持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

推举，由董事吴志良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４．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单个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１

，

５０６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１

，

５０３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８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２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１８％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会议出具了如下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３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４９

号津滨腾越大厦北塔

２１

层

４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５

、会议主持人：郑炳旭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２１

人， 代表股份

１３０

，

４６５

，

３２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９．５８％

。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以

及公司保荐代表人均参加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３０

，

４６５

，

３２７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３０

，

４６５

，

３２７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３０

，

４６５

，

３２７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３０

，

４６５

，

３２７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３０

，

４６５

，

３２７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３０

，

４６５

，

３２７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３０

，

４６５

，

３２７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５３

，

０２９

，

８５７

股；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持有

７

，

２８２

，

２６９

股；广东省工程

技术研究所持有

７

，

２８２

，

２６９

股；广东广之业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１

，

４９３

，

７９９

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３７７

，

１３３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出席的律师见证。 见证律师全朝

晖、张雪芳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

的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申请行权情况

及行权股份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２．６

万股，行权人员

１

人；

●

本次行权股份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８２

万股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

●

本次申请行权的激励对象为郭晓迪先生，其所获授的股份

１２．６

万股在

其任职期间，按行权后数量的

３０％

锁定三年，其余

７０％

无锁定期。

●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前

１０

名股东未发生

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为股票期权行权登记日，对本

次行权的

１２．６

万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２３％

）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现将郭晓迪

先生本次行权有关情况暨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介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审

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报中国证

监会审核无异议后，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

稿）》）。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批准。

２

、股票期权的授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

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为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向

１１３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７２５

万份股票期权，其他

１５０

万份期权为预留股票期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将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

授予

１０

名激励对象，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３

、截止目前，公司股票期权行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历次调整具体情况

日期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原因

期权数量

（

万份

）

行权价格

（

元

）

激励对

象人数

期权数量

（

万份

）

行权价格

（

元

）

激励对象

人数

２０１０－５－２６ １８７５ １４．０２ １１３ ２７９３ ９．２８ １１１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

元

（

含税

），

公积金转增方案为每

１０

股转增

股本

５

股

，

行权价格调整为

９．２８

元

，

期权数

量调整为

２８１２．５

万份

，

其中预留部分为

２２５

万份

。

２

名激励对象离职

，

拟授予的

１９．５

万份

期权被取消

，

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２７９３

万

份

。

２０１１－３－２６ ２７９３ ９．２８ １１１ ２６４６ ９．２８ １０６

５

名激励对象离职

，

取消其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

１４７

万份

。

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２６４６

万份

，

其中预留部分为

２２５

万份

。

２０１１－５－２７ ２６４６ ９．２８ １０６ ３１７５．２ ７．６５ １１６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

元

（

含税

），

公积金转增方案为每

１０

股转增

股本

２

股

，

行权价格调整为

７．６５

元

，

其中预

留部分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４．５１

元

。

期权数

量调整为

３１７５．２

万份

，

其中预留部分为

２７０

万份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董事会将预留部分的

股票期权授予给

１０

名激励对象

，

激励对象

人数调整

１１６

人

。

２０１２－２－１７ ３１７５．２ ７．６５ １１６ ２０４０．４８ ７．６５ １１１

报告期内

，５

名激励对象离职

，

取消其尚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

１６２

万份

。

２０１１

年度为公司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

。

由于第一个行权期公司的业绩没有达

到行权条件

，

因此第一期股票期权

９７２．７２

万份作废

。

公司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２０４０．４８

万份

，

其中预留部分为

２３４

万份

，

预

留部分行权价格为

１４．５１

元

。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２０４０．４８ ７．６５ １１１ ２０３１．１２ ７．５５ １１０

１

名激励对象离职

，

取消其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

９．３６

万份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

１

元

（

含税

），

因此行权价格由

７．６５

元调

整为

７．５５

元

，

其中预留部分行权价格由

１４．５１

元调整为

１４．４１

元

。

２０１２－７－２ ２０３１．１２ ７．５５ １１０ １１２１．９４ ７．５５ １１０

报告期内

，

公司

９６

名激励对象提出行权申

请

，

共行权

８８４．０２

万股

，

同时二名激励对象

放弃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共计股份

数

２５．１６

万份

，

因此公司可行权的股份数量

调整为

１１２１．９４

万股

。

２０１３－２－２０ １１２１．９４ ７．５５ １１０ １０４９．４ ７．５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公司共有十名激

励对象离职

，

取消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９７．７０

万份

。

同时

，

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１０

人

调整为

１００

人

。

２０１３－３－１３ １０４９．４ ７．５５ １００ １０１１．６ ７．５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激励对象杜军行权

，

行权

股份数为

３７．８

万股

，

因此公司可行权的股

份数量调整为

１０１１．６

万股

。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公司及激励对象符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说明

日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

３、

根据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激励

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

４、

华海药业各行权期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５、

净利润指标

：

第二个行权期前一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较期权授予日前

一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２

、公司监事会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１１０

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符合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

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上述

１１０

名激励对象包括郭晓迪先生。关于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相关内

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Ｂ０１０

号、上海证券报

Ｂ０１７

号、

证券时报

Ｄ１３

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号《浙江华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四届第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号《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号《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３

、激励对象与前次公告名单一致性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浙江华

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并披

露了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

权的公告》， 公告中披露的符合行权条件的

１１０

名激励对象中的郭晓迪先生申

请行权。

三、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情况说明 单位：万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可行权数

量

（

万份

）

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

万份

）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１

郭晓迪 华海

（

美国

）

公司行政副总裁

１２．６ ８．８２ ３．７８

总计

１２．６ ８．８２ ３．７８

２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情况

本次行权股份中无限售条件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 激励对象

郭晓迪本次行权所获得的

１２．６

万股股份，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按行权后数量的

３０％

锁定三年，其余

７０％

无锁定期。

３

、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郭晓迪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向行权资金账户足额缴纳了

９５１

，

３００

元行权

资金。

４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激励对象所缴纳的行权资金进行审验并出具了

天健验【

２０１３

】

６２

号验资报告，审验意见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止，贵公司已收

到股票期权激励对象郭晓迪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１２６

，

０００．００

元，新增实收资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００％

。

５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登记托管手续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为股票期权行权登记日，对激

励对象郭晓迪申请的

１２．６

万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６

、说明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激励对象缴纳的行权募集资金

９５１

，

３００

元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四、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

的激励对象、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均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相关

调整程序、调整方法、调整结果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公司章程》及《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可根据《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待

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行权申请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并办理

本次行权的相关后续手续。

五、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有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６３，７６０ ０．３２％ ３７，８００ １，８０１，５６０ ０．３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６，０６１，７２５ ９９．６８％ ８８，２００ ５４６，１４９，９２５ ９９．６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４７，８２５，４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６，０００ ５４７，９５１，４８５ １００．００％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

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４

、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调整及第二期行权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行权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日


